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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三二○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判決先指出我國法律對系爭問題尚乏明確規範，「惟證據資料是否具有適

法之證據能力，屬於法律事項之判斷，尚非不得參考外國實定法（包括國

會通過之制定法與相關法規等）及司法實務見解尋求解決之道」，「在與我

國實定法不相衝突且得因應實務需求，復不違背法學方法論之情況下，資

為我國法解釋之參照與指引，或為法律發現之續造，允為法所容許甚且係

積極之要求」。在參考英國與美國法制後，本判決認為對於非數位形式替

代品之驗真，「在缺乏數位文書原件可供比對時，憑以判斷其證據關聯性

暨證據能力有無之證據種類，包括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且其證明作用不

須達一般人均認為真實而完全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 

【概念索引】刑事訴訟法／證據 

【關鍵詞】驗真、數位證據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之驗真程序為何。 

（二）選錄原因 

闡釋驗真之證明作用不須達一般人均認為真實而完全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2982 號刑事判決亦有相同見解：「數位證據依據其

內容是否為人之供述，可區分為電腦產生紀錄、電腦儲存紀錄以及混合型紀錄。電

腦產生紀錄，係指單純由電腦設備自行運作所產生，為電腦程式或系統機械性、規

律性及經常性所製作之資料。例如電話通聯紀錄記載之發受話方之電話號碼、通話

時間等資訊；電腦儲存紀錄，係指在人為操作下，純粹由電腦記錄該人所製作之文

字、圖畫或符號之數位檔案。例如儲存於電腦或手機之日記、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

混合型紀錄則兼含前開二種性質，例如電子郵件中關於寄件者撰寫之信件內容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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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儲存紀錄，而其標頭資訊（寄件時間、所使用之伺服器等），則屬電腦產生紀錄。

因電腦產生記錄，不涉及人之陳述，屬非供述證據性質，故僅需行驗真程序，即可

判斷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而涉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電腦儲存紀錄，除需

進行驗真程序外，是否須接受傳聞法則之檢驗，始具證據能力，端視提出該證據所

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以資評斷。」 

（二）相關學說 

學說上有認為，驗真程序處理的「真實性」議題，是一種對「出證者實際上提

出的證據資料」與「出證者所宣稱的證據資料」兩者之間是否同一的檢驗，亦即一

種「形式的真實性」，而非某項證據內容是否可靠、準確、有說服力、有證明力等「實

質的真實性」判斷。驗真概念雖然來自英美法，但並非與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無關的

外國法概念。驗真程序涉及的關聯性問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本有明文規定。釋

字第 582 號解釋理由書即明指證據資料與待證事實之間的自然關聯性，是證據資料

具有證據能力的要件。 

三、本案見解說明 

涉及數位證據之替代品的證據能力要件。 

【選錄】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原始數位證據之替代品於何等情況下具有適法之證據能

力，暨其據以判斷之事項與標準為何，尚乏明確規範。惟證據資料是否具有適法之

證據能力，屬於法律事項之判斷，尚非不得參考外國實定法（包括國會通過之制定

法與相關法規等）及司法實務見解尋求解決之道。蓋外國法制於我國雖不具有法規

範效力，然各法域不同之實定法與司法實務運作，多有蘊含或反映人類共通之理性

思維或價值取向者，於我國實定法就同類事項規範密度不足甚或缺漏時，在與我國

實定法不相衝突且得因應實務需求，復不違背法學方法論之情況下，資為我國法解

釋之參照與指引，或為法律發現之續造，允為法所容許甚且係積極之要求。 

考諸英美法系證據規範中關於文件「最佳證據」法則之涵義，往昔於普通法上

雖曾有過限於最佳之證據始具有證據資格之見解，然時至今日，依制定法而言，則

係指依事物之性質，舉證方若能提供更佳之證據，則原則上禁止以次佳之證據為

證，反面而言，若某項證據已係舉證方所能提供之最佳證據，即不得遽行排除其證

據資格之意。此觀下列立法例即明：⑴英國「2003 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第 133 條關於「文件內容之證明」規定略以：文件之內容在刑事訴訟中具

有證據之可採性（admissible，按即證據之許容性，相當於我國所屬大陸法系之證據

能力概念），得提出該文件，或者不論該文件是否存在，亦得提出其實質部分之複製

件，以法院許可之任何方式進行驗真。⑵美國聯邦證據規則(Federal Rulesof Evidence)

第 1001 條(d)中段就數位形式書寫品或錄製品之原件規定「對於以電子形式儲存之

信息而言，『原件(Original)』係指準確反映該信息之任何列印輸出，或其他可目讀

之輸出」；又同規則第 1002 條就「原件要求」之規定略以：為證明書寫品、錄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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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影像之內容應提出其原件，除非本規則或聯邦制定法另有規定。而同規則第 1004

條之 abc 款則另設「關於內容之其他證據可採性」之例外規定略以：非由於應舉證

者之惡意行為所造成原件佚失或毀損者；透過任何可利用之司法程序而無法獲得原

件者；該原件由對方所控制並受通知應提出而未提出者。其次，關於證據關聯性之

問題，依同上規則第 901 條之規定，舉證者就其所舉某特定證據即係其所宣稱之證

據，須提出足以支持其主張之證據憑以驗真(authenticate)。美國聯邦巡迴法院多認

為上開證據驗真之規定，亦適用於數位證據，且對於驗真所憑證據之種類及其證明

程度，係採取包括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皆可，而達表面可信或相對優勢即足之見

解，並認為除非有明確之證據可證明電腦紀錄遭竄改，否則若舉證方已盡其驗真之

舉證責任，即不應排除電腦紀錄作為證據之可採性。是以，所謂「 佳證據」法則，

其義為欲證明某項文件內容之 佳證據，原則上應係該文件之原件，例外亦得以準

確重製原件且與原件原則上具有同等可採性而為原件對應物之複製件（duplicate，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 1001 條(d)款及第 1003 條規定參照），或以原件或其複製件之

替代品加以證明，而非限於原件始具有證據資格之意；再證據驗真程序所憑之證

據，其種類並無特別限制，且其證明力不須達完全無合理懷疑之程度。 

㈢在我國法制框架下援引前述「 佳證據」法則或驗真規定，作為刑法第 220

條第 2 項所稱關於電磁紀錄類別之準文書（下稱數位文書，關於證據屬性或類別，

則稱數位證據），於刑事訴訟上涉及證據能力有無判斷之解釋參考或為法律續造而

言，關於用以證明數位文書內容之證據，並非僅限於數位文書之原件，即令係衍生

自數位文書原件而以其他非數位形式呈現之替代品，倘符合諸如：原件佚失或毀損

並非舉證方惡意所為、透過司法程序仍無法獲得原件、對造方刻意不提出原件，或

對造方就原件替代品之證據適法性並不爭執等條件時，數位文書原件之非數位形式

替代品，例如以影印或攝像技術所重製列印或沖洗之紙本或照片等物件，若能通過

驗真程序，確認其如同原件般與待證事實間存在關聯性，且滿足其他證據適格性要

求而具有合法之證據能力者，即非不得資為判斷審認之依據，此項證據法理之採用，

應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不禁。又對於上開非數位形式替代品之驗真，在缺乏數位文

書原件可供比對時，憑以判斷其證據關聯性暨證據能力有無之證據種類，包括直接

證據及間接證據，且其證明作用不須達一般人均認為真實而完全無合理懷疑之確信

程度，斯亦符合我國實務所採略以：涉及犯罪責任及國家刑罰權存否之實體事項始

須適用嚴格證明法則，除此以外，關於訴訟程序上諸如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

或證據有無證據能力等事項，法院為獲得相關訴訟資料所使用之證據方法，則擁有

較廣泛之選擇或裁量自由，暨較寬鬆之證據調查程序及證明程度要求，而從自由證

明法則即可之見解。 

【延伸閱讀】 

蘇凱平，數位證據的證據能力與合法調查──評 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1850

號刑事判決，裁判時報，129 期，2023 年 3 月，56-63 頁。 

蘇凱平，數位證據的同一性調查──以錄影紀錄與勘驗筆錄為例，月旦法學教

室，243 期，2023 年 1 月，17-20 頁。 


